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方式、募集资金到位时间、募集资金数额和验资机构名称 

本公司 1994 年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以配股方式进行融资，筹集公司发展所需要

的资金。1994 年 12 月 28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1994]47 号文《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配股的复审意见书》批准，

公司实施 1994 年度配股，向 A股股东配售股份总额 2137.55 万股，配股价为每股

人民币 3元，募集资金 641265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393436.3 元，实际募集资金

62733063.7 元。全部配股募集资金均以货币形式于 1995 年 4 月划入公司帐户。珠

江会计师事务所对到位的募集资金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珠会白字（95）50 号验资

报告。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及效益情况 

配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即按配股募集资金的 3 个拟投资项目计划迅速组

织投入。至 1997 年 12 月 31 日，已投资募集资金 6273.31 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额

的 100%。其中，2个项目的募集资金已完成全部投入，1个项目（组建中外合资广

州白云山—康达医药生物工程公司，生产“促红细胞生成素（EPO）”）在投入一部

分资金启动后，由于外方对该项目技术引进的条件不成熟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对新药品生产实行更严格程序等方面原因，造成该拟投资项目无法在可预见的短

时期内产生满意的投资收益。管理层根据公司在已有的拳头制药产品上进行大发

展的需要以及产品对资金的实际需求，改变了组建中外合资广州白云山—康达医

药生物工程公司的投资项目计划，将该项目剩余的拟投入募集资金改追加投资到



募集资金投资的第二个项目即头孢三嗪扩产项目，作为该项目追加固定资产投资

及相应的配套资金。 

公司于 1995 年通过配股从社会公众募集到的资金 6273.31 万元已先后投入和

追加投入头孢氨苄头孢唑啉药品技术改造项目、头孢三嗪扩产项目，为公司 1995

年、1996 年、1997 年和 1998 年制药业的收入和利润作出了较大贡献，简要介绍

如下： 

1、前次募集资金投资情况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情况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进程 项目名称 计划募 

集资金 

实际募

集资金 1995 年 1996 年 1997 年 

总投资 项目 

进度 

头孢氨苄头孢唑啉药

品技术改造 

4390 4390 3641   3641 100% 

头孢三嗪扩产 2800 683.31 1459.23 2.00 80.00 1561.23 100% 

组建中外合资广州白

云山—康达医药生物

工程公司 

1200 1200 177.08 9.69  186.77 取消 

补充上述前两项目生

产流动资金 

     884.31  

合计 8390 6273.31    6273.31 100% 

 

 



2、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投资介绍 

（1）头孢氨苄头孢唑啉药品技术改造 

该项目原计划总投资 4390 万元，实际投资金额 3641 万元，另外拨入 500 万

元用于该项目生产配套流动资金，已按时完成全部投资。为及时适应市场发展的

需要，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前先使用银行借款进行了投资，1995 年配股资金到位

后，公司偿还了该项目借款。头孢氨苄、头孢唑啉药品技术改造工程项目被列入

国家经贸委“双加”工程第二期导向性计划，经过技术投资改造，公司成为华南

地区最具规模的生产高科技头孢原料药系列产品及制剂产品的大型化学制药企

业。1997 年，广州白云山化学制药厂无菌粉生产车间是国内首批通过国家医药管

理局 GMP 达标单位之一，1999 年顺利通过 GMP 认证。 

 

（2）头孢三嗪扩产及追加投资 

该项目原计划投资 683.3 万元，实际投资 1561.23 万元，另外拨入 384.31 万

元用于该项目生产配套流动资金，已按时完成全部计划投资。为及时适应市场发

展的需要，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前先使用银行借款进行了投资，1995 年配股资金

到位后，公司偿还了该项目借款。因 1995 年募集资金投资该项目后产生的经济效

益比较理想，另外出于创立化学药拳头产品的设想，公司对该产品追加投资 877.92

万元。该笔资金为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拟投入组建中外合资企业广州白云山—康达

医药生物工程公司的一部分。 

1995 年将募集资金投入到头孢三嗪扩产项目后，在 1995 年第四季度该产品实

现产值 1253.2 万元，利润 250.64 万元。1996 年，头孢三嗪的销售实现了翻番，

头孢三嗪的销售额 95、96 年均占全国第一位，并出口到国外。 



由于组建中外合资企业广州白云山—康达医药生物工程公司的各方对该项目

采取审慎的态度，使项目的实质性进程减缓，均采取对该项目延缓资金投入。故

公司将拟投入该项目而未投入的1013.23万元募集资金追加投入到头孢三嗪项目。 

 

（3）拟组建中外合资广州白云山—康达医药生物工程公司及取消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1200 万元，实际投资 186.77 万元。配股资金到位后，公

司即投入部分资金用于合资公司的组建及有关产品的研制。1995、1996 年，组建

的广州白云山—康达医药生物工程公司（下称合资公司）进行了“促红细胞生成

素（EPO）”的中试场地的施工建设，产品报批资料、报批样品先后送达卫生部待

批。卫生部委托有关部门进行检测，一直到 1997 年末，合资公司的产品“促红细

胞生成素（EPO）”才通过了卫生部临床评审，进入临床试验，此时离制药产品的

生产还有一段距离。 

2001 年，合资公司取得“促红细胞生成素（EPO）”的 SDA 新药证书，但是此

时该产品对公司已不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预期（公司未能领先于同类其他企业

两年获得 SDA 的药品生产批文，当时已有多家企业获得该药品的生产批文，且该

药品的价格大幅下滑），故本公司对组建合资公司项目采取了三个决定：第一，不

再投资生产“促红细胞生成素（EPO）”；第二，转让该药品的新药证书；第三，选

择适当时机退出合资公司。 

2002年，该新药证书转让给广东天普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剩余未投入的

1013.23万元募集资金，公司将其追加投入到头孢三嗪项目。至此，公司前次募集

资金全部投资于公司药品生产项目。 

公司原投入广州白云山—康达医药生物工程公司项目的启动资金186.77万元



所形成的往来款，已于2001年末重大资产置换时置出，相应置入了广州医药集团

有限公司的优质资产，该项目未产生较大损失。 

 

1999 年以前，公司管理不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2001 年度，广州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对本公司进行了大规模的资产重组及债务重组。公司于 2002 年 5 月

22 日召开的 2001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届董事会在对

公司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审核时发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当时改变对组建合资公司

的投资转而追加投入到头孢三嗪项目并没有履行中国证监会要求的经过股东大会

批准的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认为，当时公司的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募集资金计划使用之

内的项目上，并没有转投计划外的项目，而且，这种追加投资的依据来源于市场

需求及公司效益的考虑，可以看出，前次募集资金的计划内变更使用提升了公司

主导产品头孢系列产品的科技含量及市场占有率，也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1995 年起，公司的化学原料药成为全国头孢产品比较齐全的企业，公司的

综合盈利能力不断提高，增强了公司的竞争力，为公司今后头孢类产品做大做强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四年三月八日 


